
永宁县公安局关于公布永宁县公安局
2017 年部门决算的通告

依据《预算法》、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

作规程》的通知、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
〈关于深入推进全区预决算公开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(宁

党办发〔2016〕54 号)、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做好地方预决

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(宁财预发〔2018〕88 号)等文件要求，

现将永宁县公安局 2017 年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如下:

第一部分单位概况

一、部门职责和机构设置

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，依法履行下列职

责:

1、预防、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;

2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，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;

3、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，处理交通事故;

4、组织、实施消防工作，实行消防监督;

5、管理枪支弹药、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、剧毒、放射

性等危险物品;

6、对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;

7、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，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;

8、管理集会、游行、示威活动;

9、管理户政、国籍、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

内居留、旅行的有关事务;

10、维护国(边)境地区的治安秩序;



11、对被判处管制、拘役、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

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，对被宣告缓刑、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、

考察;

12、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;

13、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和

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，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

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;

14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
永宁县公安局始成立于 1949 年 9 月，共设 19 个机构，

其中:内设机构 10 个(指挥中心、政工监督室、警务保障室、

法制室、国保大队、刑侦大队、交通管理大队、经侦大队、

治安大队、禁毒大队)，派出机构 9 个(城关派出所、杨和派

出所、望远派出所、胜利派出所、望洪派出所、李俊派出所、

闽宁派出所、黄羊滩派出所、玉泉营派出所)。

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，我局实有人员 427 人(其中:政法

专项编制人数 169 人、事业工勤人员 11 人、协警人员 245

人、离休人员 2 人)，承担维护全县社会稳定、人民生命财

产安全的重要职责。

第二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批复表(见附表)

一、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

二、收入决算批复表

三、支出决算批复表

四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


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

六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批复表

七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批复

表

八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(空

表)

第三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关于 2017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2017 年度收入总计 108,352,905.94 元，支出总计

108,352,905.94 元。与 2016 年相比，收入总计增加

11,731,877.21 元 ， 增 长 12.14% ， 支 出 总 计 增 加

11,731,877.21 元，增长 12.14%。

二、关于 2017 年度收入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本年收入合计 99,672,796.62 元，其中:财政拨款收入

99,434,925.76 元，占 99.76%;其他收入 237,870.86 元，占

0.24%。

三、关于 2017 年度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本年支出合计 102,057,723.28 元，其中:基本支出

53,172,820.02 元，占 52.10%;项目支出 48,884,903.26 元,

占 47.90%。

四、关于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

明

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107,929,425.06 元，支出

总计 107,929,425.06 元。与 2016 年相比，收入总计增加



11,515,247.11 元 ， 增 长 11.94% ， 支 出 总 计 增 加

11,515,247.11 元，增长 11.94%。

五、关于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

况说明

(一)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。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支

出 101,634,242.40 元，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9.59%。与 2016

年相比，财政拨款支出增加增加 13,812,063.75 元，增长

15.73%。

(二)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。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支

出 101,634,242.40 元，主要用于以下方面:按支出功能分类

科目说明:如:公共安全(类)支出 82,644,930.49 元，占

81.32%;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(类)支出 15,263,094.84 元，

占 15.02%;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(类)支出 1,970,668.61 元，

占 1.93%;资源勘探信息(类)支出 8000.00 元，占 0.01%;住

房保障(类)支出 1,747,548.46 元，占 1.72%。

(三)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。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支

出 年 初 预 算 为 50,193,618.96 元 ， 支 出 决 算 为

101,634,242.40 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02.48%。决算数大于

预算数的主要原因:一是财政拨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及区级

政法专项资金 10,169,000.00 元(其中:1.中央转移支付资金

9,029,000.00 元;2.禁毒工作专项资金 840,000.00 元;3.打

击黄赌毒专项工作经费 300,000.00 元;)。二是县财政追加

基本建设资金 11,658,000.00 元，用于清偿县局业务技术用

房建设项目工程款。三是县财政追加智能交通综合管控、刑



事技 术实验 室以 及道路 标牌标 线安 装等项 目资金

29,613,000.00 元，用于更新维护公安设备正常运转。

六、关于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

算情况说明(按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)

2017 年 度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财 政 拨 款 基 本 支 出

52,749,339.14 元，其中:人员经费 46,798,884.77 元，公用

经费 5,950,454.37 元。支出具体情况如下:

1. 工 资 福 利 支 出 公 共 预 算 财 政 拨 款 基 本 支 出

42,995,539.75 元 ， 较 2017 年 度 年 初 预 算 数 增 加

11,011,935.97 元，增长 34.43%，主要原因一是根据宁人社

发【2017】81 号文件调增人民警察值勤津贴、民警超时加班

津贴标准，并自 2016 年 7 月补发;二是乡镇工作补贴、应休

未休年假津贴、创城奖励发放不确定性，未列入年初基本预

算。较 2016 年决算数增加 8,289,249.06 元，增长 23.88%。

2.商品和服务支出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

5,950,454.37 元 ， 较 2017 年 度 年 初 预 算 数 增 加

1,244,164.99 元，增幅 26.44%，主要原因是根据行政机关

公务车辆改革要求，将行政机关公务交通补贴金额

1,644,780.00 元,列支项目为“其他交通费用”;较 2016 年

决算数增加 1,651,013.32 元，增幅 38.40%。

3.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

3,803,345.02元，较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1,819.22元，

增长 0.05%，基本按预算执行;较 2016 年决算数减少

2,566,427.48 元，降低 40.29%。



4.其他资本性支出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0 元，较

2017 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 0 元，增长 0%，主要原因是年初

预算未列支其他资本性支出科目金额;较 2016 年决算数减少

10,993,993.80 元，降低 100%。

七、关于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

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(一)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2017 年 度 “ 三 公 ” 经 费 财 政 拨 款 支 出 预 算 为

2,180,000.00 元，支出决算为 1,495,662.00 元，完成预算

的 68.61%，其中:因公出国(境)费支出决算为 0 元;公务用车

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1,495,662.00 元，完成预算的

68.61%;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 元, 下降 0%。2017 年度“三

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:严格执行中央

纪律八项规定,“回头看”整改工作切实有效,公务接待费用

下降明显。

2017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6 年

减少 468,707.88 元，下降 23.86%，其中:因公出国(境)费支

出决算减少 0 元，下降 0%;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

减少 462,391.88 元，下降 23.61%;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

6316.00 元，下降 100%。公务接待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

执行中央纪律八项规定,“回头看”整改工作切实有效,无接

待公函一律不产生公务接待费用;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

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执行公务车辆改革,控制实有车辆按编

制数 53 辆核定运行;



(二)“三公”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

情况说明

2017 年度“三公”一般公共预算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

中，因公出国(境)费支出决算 0 元，占 0%;公务用车购置及

运行费支出决 1,495,662.00 元，占 100%;公务接待费支出决

算 0 元，占 0%。具体情况如下:

1.因公出国(境)费支出 0 元。2017 年因公出国(境)团组

数 0 个，因公出国(境)累计人次数 0 人，无出国境活动及费

用支出。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,495,662.00 元。

其中: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为 0 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

出 1,495,662.00 元，主要用于燃油费、保险费、维修费等。

2017 年执法执勤车辆保有量为 100 辆，实际运行 53 辆，其

余车辆已根据公车改革实施方案上缴财政，待办理车辆资产

调拨手续。

3.公务接待费支出 0 元。其中:国内接待费支出 0 元。

国(境)外接待费支出 0 元。2017 年国内公务接待批次 0 个，

国内公务接待人次 0人，国(境)外公务接待批次 0个，国(境)

外公务接待人次 0 人。

八、关于 2017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

决算情况说明

2017 年度没有发生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及支

出情况，结转结余为 0 元。

九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


(一)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

2017 年，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5,950,454.37 元，

比 2016 年减少 8,578,374.44 元，下降 59.04%。主要原因是:

一是严格执行中央纪律八项规定,“回头看”整改工作切实

有效,公务接待费用下降明显;二是执行公务车辆改革,控制

实有车辆按编制数 53辆核定运行;三是规范基本与项目支出

功能科目使用，其他资本性支出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

降低较大。

(二)政府采购情况说明

2017 年，永宁县公安局采购预算 24,014,797.00 元，支

出决算总额 24,014,797.00 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%。其中:

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5,029,860.00 元，支出决算总额

5,029,860.00 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20.94%。政府采购工程

预算 18,984,937.00 元，支出决算总额 18,984,937.00 元，

完成年初预算的 79.06%。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元，支出决算

总额 0 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0%。

(三)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本部门房屋面积 26,800.00

平方米，共有车辆 100 辆，其中:领导干部用车 0 辆、执法

执勤用车 88 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1 辆、其他用车 1 辆;

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2 台(套)，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

用设备 9 台(套)。

(四)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1.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。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，



2018 年 4 月，财政厅组织政法机关主管部门对 2017 年度中

央转移支付资金及自治区级政法专项资金收支情况，开展全

面绩效考评工作。其中二级项目 2 个，共涉及财政拨款资金

10,169,000.00 元，考评覆盖率达到 10.01%。

2.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。

2017 年度没有开展部门决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，没有相

关绩效自评结果

3.以财政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。

自治区财政厅于 2018 年 5 月下发《关于下达 2018 年政

法绩效考核以奖代补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》宁财(行)【2018】

206 号文件，对中央政法资金重点项目实施单位永宁县公安

局，绩效考评评定三等奖。

4.以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。

以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无，此项工

作未开展。

第四部分名词解释

一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码、名称:按照《2017 年政府

收支分类科目》“类”、“款”、“项”的编码和名称填列。

二、年初结转和结余:是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

本支出结转、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。

三、基本支出结转:是指单位基本支出收支相抵后结转

本年使用的累计余额，包括事业单位未转入事业基金的基本

支出结转。

四、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:是指单位从财政部门或上级



单位等取得，需要结转本年继续使用的项目支出收支累计余

额。

五、基本建设资金结转和结余:是指单位基本建设类资

金中非偿还性资金结转本年使用的累计余额。

六、本年收入:是指单位本年度取得的全部收入。

七、本年支出:是指单位本年度全部支出。

八、结余分配:是指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。

九、年末结转和结余:是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

转、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。

十、财政拨款收入:是指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

得的财政拨款，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

算财政拨款。

十一、事业收入: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

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
十二、经营收入: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

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
十三、其他收入:是指单位取得的除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

“事业收入”、“经营收入”等以外的各项收入。

十四、基本支出:是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

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
十五、项目支出: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

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
十六、经营支出: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

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。



十七、人员经费:是指单位基本支出中用一般公共预算

财政拨款安排的“工资福利支出”和“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。

十八、日常公用经费:是指单位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

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。

十九、“三公”经费: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

公”经费，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(境)费、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(境)

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(境)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

费、培训费等支出;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

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

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;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

类公务接待(含外宾接待)支出。

二十、机关运行经费: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(包括实行公

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)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

金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

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

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

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永宁县公安局

2018 年 9 月 25 日


